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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間，我們這個播道家，正面對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改變。有一

些是自身的發展，或處境改變所帶來的，更多是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經濟、

政府政策管理上的要求或轉變所致。我們深感原有的體制已不能應付這「眾

多」的改變，所以我們近年來多次提及要處理，甚至指出要從基本的「機構

體制」章則入手，亦考慮從結構及組成的層次入手，才能滿足政府包括法

例、法人身份、稅制、核數、及財務／銀行構機等總總的要求。

　　更重要的，能有一套適切的體制章程（組織大綱及細則），有助維持

「機構」的健全及完整，及能面對「可見的將來」發展的需要，或面對的挑

戰。以往我們成立「法人」時的社會背景、公共事務的理念及法則，以致團

體成立時可容許的權限、責任，有當時的要求及想法，那時認為足夠的，今

天已不足了。今天有更多複雜的處境或新的管理規範我們要去面對，故需要

加入這些監管及須注意的地方。

　　要重新、要制定，或重寫一個組織或機構的章則是個「殊不簡單」的工

作。所以最自然的反應，就是非不得已不想觸動，除非在這個「體制」內出

現了很多運作上的阻滯，又或是很可能不能維持原有這「法人」的身份。

　　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經明白所要面對和處理的，就一心一意做好這

事，這次「修章」需要我們眾志一心的合力完成。五月份的兩次分享會，六

月份的年議大會，甚至之後的一連串的會議及工作，以致各堂相應的修章工

作，都需要我們全力以赴，更需要堂會間彼此互相支援及協助，完成這組織

上的變革。更重要的是，日後總會各堂間仍能繼續合作，比之前更緊密地愛

護播道家，一同為主耶穌基督大使命努力，彼此支持同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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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郭文池牧師	(憲制小組召集人、總會執委會主席)

	 由於稅務及銀行條例等要求，總會自2017年以來都希望能盡快修訂本會
章程，故成立了「憲制小組」，現時憲制小組的成員有：
	 郭文池牧師（召集人）、羅錫堅牧師、陳卓然先生、符致鍇律師、蘇振
豪先生、連達鵬博士、姚潤平先生及協助我們的外會律師冼秉浩先生。
	 這小組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
	 (1)	推動本會各堂會及機構認識自行註冊的需要，並提供獨立註冊所需的
協助；
	 (2)	策劃將現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及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兩份章程
合併。
	 小組深知是項工程浩大，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因此各成員、以致眾執
委都非常小心地商討這事，盼望藉修訂本會的憲制，一方面能保持本會一直
以來的優良傳統，但同時也能更有效地在現今的世代中運作。
	 為讓播道會這個大家庭內的每一位成員明白是次重大的改動，今期《播
道月報》我們邀請了這小組內的幾位成員，從不同的角度分享堂會及總會需
個別註冊的原因。這些文章包括：
	 憲制小組的使命
	 從宗派的發展角度看憲制檢討小組的事奉
	 從會計角度推動播道會各堂會及機構獨立註冊的重要性
	 雙管齊下
	 註冊雖獨立	．見證仍合一
	 不必要的等待	-	從行政的角度看堂會註冊
	

憲 制 小 組 的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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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錫堅牧師

從 宗 派 發 展 的 角 度 看
播 道 會 憲 制 檢 討 小 組 的 事 奉

	 七十年前的香港，是顛沛離亂的年代，內地政權易手，各界人士移居香
港，播道宗派的幾間堂會也在這裏立足。
	 播道宗派在香港的發展，可以概括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
50至80年代，或可稱為「重新起步」的階段。這時期有美國差會的幫助，福
音及社會關懷事工得以漸漸開展。
	 第二階段是從80年代至今，可以稱為「成熟自立」的階段。在這三十多
年裏，播道會的事工迅速發展。堂會數目增加至六十，會眾人數近三萬，宗
派的領導完全本土化。上世紀訂立的典章憲制也已漸漸不能滿足宗派發展的
需要。
	 第三階段是從現今開始，或可稱為「變化更新」的階段。過去幾年，香
港經歷了巨大變動，包括社會事件、政治轉型、新冠疫情及漸趨嚴格的金融
監管等。基督教會本身的情況也不斷改變，包括信二代的流失、關係撕裂、
移民浪潮、網上牧養及微型教會的興起。這些變化一方面為教會帶來挑戰，
同時也提供發展的機會。
	 播道會總會有見及此，成立了「公司註冊小組」及其下之「憲制檢討小
組」，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稅務及銀行條例的要求，同時也協助眾堂會更有效
地運作。憲制檢討小組聚焦下列三個目標：
	 1.推動本會各堂會及機構認識自行註冊的需要，並提供獨立註冊所需的
協助。堂會成功註冊後，能更獨立地運作和發展，增加靈活度，也減低了受
牽連的風險；
	 2.修改典章以切合時代的需要。隨著堂會和機構的獨立註冊，播道宗派
的憲章也必須作適當的修改。這修改過程也為我們提供反思和革新的機會；
	 3.強化堂會及機構的凝聚和互助。獨立公司註冊帶來一個風險，就是眾
堂會容易只聚焦自身的利益，忽略其他堂會的需要。甚麼力量能驅使我們凝
聚和互助呢？要回答這問題，我們需了解宗派形成的原因，就是「福音遠象
的導向」。個別教會察覺到在佈道差傳上，攜手合作比單獨奮鬥更有效，於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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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立了宗派。憲制檢討小組的期盼，是與眾堂會和機構分享這遠象，好讓
我們在未來的年日仍能藉着不同的聚會和事工，彼此相交，攜手合作，共同
抵擋風雨，廣傳福音。
	 上述三個目標若能達成，對播道宗派的長遠發展將有莫大裨益。
	 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以這段話開始：「這是最好的時
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
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
也是失望之冬。」這段話似乎也適用於描寫香港的情況。香港的變幻前景，
雖然包含風險，但也帶來機遇。讓我們以樂觀和敬虔的心，互助互愛，為播
道宗派守望和奮進。播

主題

陳卓然先生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以下簡稱為「聯會」），是一間在香港公司註
冊處以有限公司名義獨立註冊的法人機構，享有香港稅務局稅務條例88條所
認可的慈善團體資格，故此聯會的收入及盈餘是不需要繳納稅項，而奉獻給
聯會的個人或團體都可以在繳納個人薪俸稅及利得稅上享有稅務抵扣安排。
故此可以說，無論是聯會或奉獻的個人及團體，某程度上在享用社會資源，
有責任向社會披露其運作合宜。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以下簡稱為「總會」），乃聯會的一個附屬單
位，並沒有進行獨立法人註冊。從歷史並既有運作及共識，總會是聯會屬下
具體執行管理整個播道會團體的組織。
	 尚未獨立法人註冊的堂會及機構是聯會以下的一個附屬單位。
	 聯會有責任按照香港會計準則，將總會及尚未獨立法人註冊的堂會及機

從 會 計 角 度 推 動 播 道 會 各 堂 會
及 機 構 獨 立 註 冊 的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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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財務狀況，統一合併到聯會的財務報告（合併報表）上，每年提交香港
公司註冊處。
	 因聯會有六十多個附屬單位，雖然全都有按時做核數，但未能每年及時
合併眾多單位的財務報告到合併報表中，這樣的財務報告會給政府、公眾人
士甚至是不知情的教會會友對聯會的財務報告產生懷疑的態度。
	 稅務局已曾經向聯會詢問部份附屬單位的財務帳目細節，若未能合理解
釋，可能取消聯會及所有附屬單位（即包括所有尚未獨立法人註冊的堂會及
機構）慈善團體註冊資格，屆時奉獻將不被視為認可稅務抵扣，或導致聯會
申請「賣旗籌款」出現困難。
	 尚未獨立法人註冊的堂會及機構希望與聯會簽署某些正式的「託管文
件」（例如代為持有某項物業）時也不能夠執行，因為它們並非獨立註冊的
法人團體。
	 鑒於社會對「慈善團體」的要求日益提高，亦有部份慈善團體「管理不
善」，或在籌款事宜方面令人疑惑，或在財務方面疑「利益輸送」，故政府
近年來更收緊「對慈善團體的監管」。
	 總會在2017年10月12日曾經討論關於「播道會堂會及機構獨立註冊事
宜」，並請「總會執委會」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憲制及財務管治事宜。並鼓
勵各堂會及機構，按自身的能力及情況，進行獨立法人註冊，以有效處理財
務及行政相關事宜。
何謂獨立法人註冊？
	 「註冊」就是在香港政府之公司註冊處成立「公司」。
「獨立法人」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它本身是獨立於公司擁有人的法人。
	 「有限公司」享有以有限法律責任經營業務的好處，同時也必須履行責
任，遵從<公司條例>各項條文的規定，包括按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披露和申
報公司及其高級人員和股東的資料，及這些資料的更改，以方便公眾人士可
隨時察看在公司註冊處備存的最新公司資料。
獨立法人註冊後與聯會/總會/各堂會的關係
	 總會作為宗派屬靈帶領的身份不變，繼續聯繫各已經（或尚未）獨立法
人註冊的堂會及機構。但獨立法人註冊需要符合總會為播道會堂會建立的堂
會規範標準的三個條件，便會繼續獲得宗派的祝福及認同：
	 沿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XX堂」之名稱；
	 認同總會「七條基本信仰」，並包括於其註冊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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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章程說列明與「播道會(總會)	」的關係。
	 各堂會繼續保持信仰純正，與其他堂會之間繼續保持緊密關係，並在可
能情況下一起推進某些事工發展。
	 基於以上的原因及情況，希望各個尚未進行獨立法人註冊的堂會及團
體，積極響應聯會/總會的倡議，盡快完成本事工。主必繼續保守及帶領，使
播道會在未來的日子，成為一個更明亮的燈臺。 播

主題

符致鍇律師

	 「教會」的希臘文是「被選召出來」的意思，就是一群蒙神從世界中呼
召出來，成為在基督裏有神的新生命的人。從廣義來說，「教會」不是一座
建築物，乃是一群有主生命的人所聚集而成。狹義而言，「教會」是指在同
一個地方聚集，一同敬拜神的肢體，也可以稱為地方教會。
	 因此，只要有三數位以至數十位信徒聚在一起敬拜神、教導聖經、傳揚
福音、團契相交，那便可以是一個「教會」了。這些「教會」很多時候都沒
有特別組織或章程規範，更不會向地方政府登記註冊。然而，當「教會」逐
漸發展增長，便須要訂立適合的章程規範，以便治理「教會」，並且為了符
合地方政府的要求而考慮登記註冊。
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
	 在香港，教會組織一般會以兩種模式向政府登記註冊：
	 (1)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在其成立一個月內向香港警務
處牌照課社團事務主任辦理成為註冊社團或豁免註冊社團(詳情可瀏覽香港警
務處網頁：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3_faqs/faq_so.html#q1)。
	 (2)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向香港政府公司註冊處註冊
成為本地有限公司(詳情可瀏覽公司註冊處網頁：https://www.cr.gov.hk/tc/
services/register-company.htm)。

	 簡單而言，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本地有限公司有兩類：	
	 (1)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員的法律責任，根據其組織章程細則，限於各

雙 管 齊 下 — 教 會 是 甚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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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所分別持有的股份的未繳款額。
	 (2)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公司沒有股本，而公司成員的法律責任，限
於各成員藉其組織章程細則分別承諾在公司清盤時所支付作為公司資產的款
額。非牟利機構通常註冊為無股本擔保有限公司。
	 有關成立本地有限公司的資料，可瀏覽公司註冊處網頁：https://www.
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4-c.pdf
	 由於註冊社團或豁免註冊社團有一定的限制，例如不能以社團名義購置
房地產物業，而且成員需要為社團負上無限的責任；所以，一般教會組織都
會選擇成立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

	 要成立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須要注意以下事項：
	 (1)	擬訂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如與出現於公司註冊處備存的《公司名稱索引》內的名稱相
同，將不會獲准註冊。
	 (2)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文本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是公司依法制定、規定公司名稱、註冊地址、經營範
圍、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項的基本文件，也是規定公司組織及活動基本規則，
以及公司對外進行經營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據的書面文件。
	 (3)	董事會
	 董事會在公司管治架構中擔當首要支援及監督角色，帶領和指導公司的
營運和監察公司發展策略的執行情況。教會的執事可以同時是董事會的成員(
董事)。	
	 公司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公司每名高級人員，包括董事、公司秘書及
經理均有責任確保公司遵從《公司條例》所有條文的規定。如公司未有遵從
條例的規定，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被處以失責罰
款。有關董事的責任，可瀏覽公司註冊處網頁：https://www.cr.gov.hk/tc/
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DirDuties-c.pdf
稅務局認可的慈善團體
	 教會成立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以後，一般都會根據香港法例第112章《
稅務條例》第88條，向香港政府稅務局申請成為認可的慈善團體，即俗稱
「88牌」。
	 慈善團體可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而捐款港幣壹佰圓或以上的捐
款人，可將在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所作出認可慈善捐款申請從應課稅收入中
扣除。	
	 有關慈善團體的定義及稅務優惠，可瀏覽由稅務局印發的「屬公共性
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
guide_for_charities.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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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團體的章程必須規定	:
	 (1)	團體所賺取的利潤，只限於用作推動團體的慈善宗旨所用，而絕不能
將利潤攤分給公司成員。
	 (2)	除了實報實銷的開支外，董事並不可以受薪或接受其他形式的報酬。

	 在特殊情況下，慈善團體可以就個別董事的支薪安排與稅局討論，原則
是：
	 (1)	有關人士須具備其獨有專業資格、資歷	(如堂主任牧師)	。
	 (2)	支薪安排的合理性。
	 (3)	所支薪金屬於合理水平。
	 (4)	受薪的董事須避席相關薪酬討論。
	 (5)	須在規管文書上清楚撰寫有關安排。

	 一般而言，受薪董事的人數不能多於董事會法定人數的一半。	舉例說	:
	 (1)	假如董事會成員人數為7人，法定人數是不少於董事會成員人數的1/2
，即4人。那麼，受薪董事的人數便不可多於兩名	(7人x	1/2	x	1/2)	。
	 (2)假如董事會成員人數為21人，法定人數是不少於董事會成員人數的
1/3，	即7人。那麼，受薪董事的人數便不可多於三名	(21人x	1/3	x	1/2)	。
	 雖然香港目前並沒有專門監管慈善團體的單一機構，但慈善團體仍會受
制於不同的決策局/部門，例如:稅務局、地政總署、公司註冊處、警務處、教
育局，以及民政局等等。
	 其中，稅務局已開始提升對慈善團體的監管，並加緊覆核慈善團體的免
稅資格，例如針對慈善團體的整體運作或個別業務是否符合免稅條件而提出
質詢。慈善團體應格外小心審視其業務和運作模式是否符合稅務局銳變中的
監管要求。
	 請參考由羅兵咸永道製作的「有效應對稅務局對慈善機構的覆核」單張	:
https://governance.hkcss.org.hk/sites/default/f i les/2019-02/Chi_
Strengthen%20your%20resilience%20to%20Inland%20Revenue%20
Department(IRD)%20review%20on%20charitable%20organizations.pdf)

	 據馬太福音三章13-15節記載：『當時，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到了
約翰那裏，請約翰為他施洗。約翰想要阻止他，說：「我應該受你的洗，你
怎麼到我這裏來呢？」耶穌回答他：「暫且這樣做吧，因為我們理當這樣履
行全部的義。」於是約翰就依了他。』(和修本)
	 主耶穌又在馬太福音五章20節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文
士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天國。』(和修本)
	 求主賜我們智慧和能力，在符合地上政府的法律規管下，努力傳福音，
建立教會，使多人得福，榮耀主名。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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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受訪者：蘇振豪先生
記者：孫小慧

何謂「聯會」
	 認識「聯會」，須從「總會」的歷史年度開始講。

	 感謝神，美瑞丹教會（其後稱為「美國播道會」）於一八八四年成立，
一八八八年差派丹麥裔宣教士寬夸倫牧師來華傳揚福音，建立教會。一九三
一年，中西同工均覺，為要體現本會廣傳福音之一貫精神與目標，故決定將
名稱訂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而聯合的機構當年則稱為「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總會」。
	 一九四九年，本會總部遷來香港。在港發展期間，因著需要按法例進
行註冊，於一九五七年，由各堂會另派代表組成「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下簡稱為『聯會』）」，依照當時的香港法例代表整個播道會群體向政府註
冊。此後，此法人組織就代表了本會辦理一般法律程序事宜，簡化了堂會個
別註冊的重複步驟，讓各堂能全力發展聖工。而「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下簡稱『總會』）」則繼續推動本會聖工，並與本會各堂及其後成立的播道
會機構及社會服務單位，皆為「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的附屬單位，而聯
會更是按稅務條例第88條香港政府認可的其一慈善團體。
	 簡單來說，法人代表相關的事務由聯會負責處理，例如為教會購買堂
址、租用地方、開設銀行戶口，甚至申辦社會服務等，都需要由註冊的法人
代表協助辦理；至於我們播道會的聯合聖工和對各堂的支援，就由總會領導
和推動。

為何聯會和總會這時推行堂會註冊
	 轉眼六十多年過去了，聯會一直依法處理各類涉及法人代表的事宜，然

註 冊 雖 獨 立 ， 見 證 仍 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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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聯會代表註冊」的模式，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改變，已不能再應付急
速發展的社會需要。所以我們在好幾年前已著手研究更改註冊的模式，以配
合社會的步伐，這件事十分迫切，故要求及推動各堂會及單位進行註冊。

舉例「聯會代表註冊」遇到的困難
	 十多年前，當時香港某間龍頭銀行到訪，表示按銀行公會的指引，以後
只能以註冊公司的名義開立銀行戶口，雖然舊有的戶口不受影響，但其後開
設未註冊的新堂會卻只能開設「聯會」名義的銀行戶口，運作起來就產生很
多的不方便。我們其中一間堂會近年按時進行核數的時候，其設立戶口的銀
行就因此錯誤地「多提供了」聯會屬下另一間堂會的戶口資料給該核數師，
導致花費了很多時間才能澄清過來，險些兒影響核數報告的簽發安排。若任
何一間堂會無法完成核數報告，稅務局在複檢慈善團體資格的時候，就會影
響整體的慈善團體資格。
	 這些周邊制度的改變，使我們明白我們必須改變註冊的方式，喜幸各堂
領袖明白，據悉已著手申請辦理註冊的堂會越來越多。

各附屬單位自行註冊的好處
	 我們相信透過推動各播道會堂會註冊，讓社會人士藉查冊各單位的核
數報告，可以明白本會堂會是如何使用有關捐獻在福音工作上，這是符合公
眾人士對慈善團體監管的期望，乃本會向社會表達的見證，雖然各堂獨立註
冊，仍然持守合一精神，在這發展迅速的時代裏將更添靈活。

各單位註冊後與與總會的關係
	 除了推動堂會註冊之外，總會亦建議與聯會進一步融合，透過修改聯會
的章程，將總會的功能融合在其中，並計劃更改聯會的名稱為「總會」，按
照現時的修訂建議，將來各堂與總會的關係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改變，合作方
式與現在亦大致相若，詳細情形仍有待與各堂領袖商討。

勉勵的話
	 無論將來如何，讓我們繼續按照聖經的真理教導，彼此相顧，激發愛
心，勉勵行善，在地上同心事主，作神的見證，幫助更多人認識耶穌，一同
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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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潤平先生

	 我以為行政工作的目的，是要透過清晰有效的程序，藉有效的聯繫及溝
通，能共同快速達成工作目標。
	 一個組織要在社會上有效運作，必須讓社會人士隨時知道它「當時」的
正式代表是誰、怎樣的決定是有效（一般是會議結果）、何人簽署的文件具
法律效力……才能順利運作及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我們稱為「法人團體」
（好像一個人，具備了獨一無二的法定身份）。因此，政府就設立有公信力
的註冊組織，讓不同的團體透過「註冊」，處理上述「法人團體」的登記及
查冊需要。
	 聖經提及人心比萬物都詭詐，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上出現了好些偽善
的團體，欺詐的事紛陳，於是法例必須按時作出檢討及修訂，為了配合時代
轉變，希望堵塞法例中各樣的漏洞；各行各業亦成立業界規範的組織，例如
旅遊業議會、銀行公會等，制訂了其專業範疇的指引及條例；稅務條例及會
計準則亦在不斷的修訂中力求完善。從前非常簡單的事情，今日可能複雜了
萬倍，行政工作亦如是。
	 播道會於公元2000年前，一直都是以「聯會代表註冊」的模式在港註
冊，各堂會及機構是聯會的附屬團體，因而共同享有慈善團體的資格，合法
地存在及運作。其後因著其中幾個單位特殊的發展需要，先後零星出現堂會
獨立註冊的情況。
	 由從前「聯會代表註冊」的模式，到今天要推行「各單位獨立註冊」，
有好些原因，我只舉一個涉及行政工作的例子，嘗試說明個別堂會進行註冊
的必要性。

更改授權簽署安排緩慢困難
	 就更改銀行戶口授權安排一事，須先明白下列相關事項：
	 1.	 聯會的會員及董事均是由堂會推薦，按聯會公司章程須經聯會周年會

不 必 要 的 等 待  - 
從 行 政 的 角 度 看 堂 會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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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大會及董事會通過接納，方可正式擔任，而董事的資料更須依法每年向公
司註冊處登記及按時更新，若期間有董事變動，須於指定限期內進行資料更
新，以便公眾人士隨時透過查冊得悉最新資料。
	 2.由於聯會是註冊母公司，對銀行來說，所有堂會（附屬單位）的銀行
戶口都需要註冊母公司的「負責人」（指登記的「聯會董事會職員」）簽
署，才視作有效。
	 3.按聯會的公司章程，各個銀行戶口規定須最少包括一位聯會董事簽署
（一般授權有關堂會代表出任聯會董事的肢體負責）。

	 堂會難免時有人事變動，須改派其他人出任聯會的董事，因而影響銀行
授權簽署安排。程序將會如下進行：
	 (1)單位發現需要更換出任聯會董事的人選，來信聯會提出更改要求。
	 (2)聯會安排召開董事會議討論及通過更換董事人選，會議通知期最少14
天。
	 (3)會議後14天內完成申報文件，將董事更替的資料交公司註冊處進行更
改。（公司註冊處這時會立刻凍結公眾人士查冊聯會董事資料的權利，直至
外判的科技公司完成每月一次的更新工作，一般在每月最後一天交外判公司
處理，若月初遞交申請文件，月底公司註冊處才轉科技公司，最長須等候30
天，外判科技公司更新所需時間約為10-15天）。
	 (4)聯會協助堂會預備銀行更改授權簽署安排的文件，並安排聯會董事會
職員簽署確認。
	 (5)銀行職員按序進行審批，直至證實全部資料正確（必須包括董事資料
都正確，若這時公司註冊處仍在凍結查冊的權利，銀行職員就查不到董事資
料，只好將這待辦的手續暫緩，等下一次查冊，直至公司註冊處重新開放對
聯會查冊的權利……）。

	 不時因為有堂會「先後」提出更改董事，上述的程序在短期內有交疊
的情況，期間銀行職員又可能又錯過查冊時機……曾有堂會因此足足花耗接
近9個月的時間仍未能完成更改銀行戶口授權安排，下一個年度卻又旋即開
始……聯會董事會職員每年要簽署逾350個銀行戶口的授權文件，困難可以
想像。

	 聯會辦事處的職員是十分願意繼續幫助堂會處理上述的手續，然而這一
類涉及銀行手續及查冊的「等候期」，並非辦事處職員可以左右，相信現階
段只有透過堂會獨立註冊，才能使這種無奈的等候不致重疊，致在進行相關
手續時，更加暢順，避免因為這些手續影響或延誤聖工的發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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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修章交流會—年議大會會前交流會
	 由播道會總會主辦「總會修章交流會—年
議大會會前交流會」兩場交流會，已於本年5
月21日及22日晚上，假播道書院中學禮堂舉
行。兩晚內容相同，故參加者只需出席其中一
晚。兩晚出席者約共150人，包括來自44間播
道會堂會及5間播道會機構的年議會代表、單位首長、
教牧同工及執事、堂委、董事。
	 交流會討論兩大議題：講解堂會獨立註冊事宜、
聯會及總會章程。首先由憲制小組召集人郭文池牧師致
歡迎及短講，其後有陳卓然先生分享教會為何註冊、
播道會架構、怎樣註冊等，及教會註冊的有關手續及進
程，並提供一些已註冊堂會的註冊文件樣本，供各堂會
參考之用。郭文池牧師及連達鵬先生分享註冊後堂會與
總會的關係。連先生分享董事會的角色及運作。
	 兩段分享後也有答問時間，由羅錫堅牧師主持，
各憲制小組成員在台上一同解答出席者的疑問。
	 郭文池牧師總結後，有分組祈禱會時間，各參加
者分成小組，彼此代禱。最後邀請陳黔開牧師及陳培明
牧師結束祈禱。交流會只是一個開始，讓堂會領袖對修
章有初步了解，提出疑問及意見，期望藉更多的溝通，
讓修章更切合現代社會進程及教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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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聘助理幹事
美孚區工作、負責文書處理、辦公室運作及場地安排、中學以上程度，熟微軟辦公
室軟件操作，如有會計常識更佳、需主動盡責，具事奉心志，良好人際關係及溝通能
力、需週六、日當值。
備履歷及期望薪酬，寄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32C地舖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人事小組」收。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並只供招聘相關職位使用）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聘行政助理
大專或以上程度，不少於三年的行政工作經驗；熟悉電腦文書及常用軟件；負責統
籌及管理教會日常運作事務，包括：行政、文書、人事、會計簿記及維修等。聚會安
排、整存會友資料及物資管理。
支援教牧及執事會工作；統籌辦公室事務、安排及督導幹事工作；須週六日當值。
有意者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並註明「申請職位」寄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
商業中心5樓，播道會迦南道真堂主任牧師收；或電郵recruit@canaan-efcc.org，合
則約見。(資料保密，只作招聘用途。)

播道兒童之家誠聘
行政幹事 (資源發展及傳訊) - 半職
要求：大專程度，3年或以上經驗，熟悉電腦及電子網絡操作，書寫技巧良好；具良
好溝通能力、對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有服務心志。
職責：需處理文書、行政工作，支援籌募、傳訊、企業及義工活動之執行，配合服務
發展。
申請人需最少四天工作，每週工作	22	小時。以上職位為3年合約制，表現佳者可獲續
約。應徵者請將個人履歷及要求待遇，寄：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	120	號，播道兒童之
家院長收，或電郵	info@ech.org.hk。	
申請人之個人資料將在完成招聘程序銷毀。因應「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已實
施，本機構將會要求獲聘任人士自願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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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教會內的性騷擾-
播道會內部研討會

	 播道會總會本年五月七日上午假播道會福泉堂
舉行了「防治教會內的性騷擾—播道會內部研討會」，當日約有75位播道會
教牧及執事分別以現場及ZOOM視象形式參與。
	 本會於去年十一月亦舉辦了同類交流會，本次研
討會有更詳細的分享及討論。講員同樣是莊耀洸律師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講師)，聚會
在主席馮嘉麗牧師簡介程序後開始。
	 莊耀洸律師以多方面分享有關內容：從常見問題
開始，如「性騷擾屬刑事抑或民事案？」等，再從法
律定義分析，並解構性別歧視修例案件適用範疇。隨
後，莊律師以一個案為例子，讓參加者從不同角色作
小組討論。莊律師指出，在這類事件中，作為僱主亦
有轉承責任，所以僱主應發出政策聲明，設立投訴機
制等，表明防止性騷擾決心，不容性騷擾出現，教會
亦應有相同的對應政策。
	 其後，陳培明牧師分享播道會未來有關的計劃，
播道會總會及聯會將於本年稍後公佈有關《性騷擾防
治政策》文件。在王安洋牧師祈禱後結束整個聚會。
期望研討會能幫助教會領袖除了解法例及程序，防止
性騷擾發生之餘，更懂得處理及幫助投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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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資源發展及傳訊部

	 「同行．支援．長幼共融」是「播道會聯會社會服務」於今年全港賣旗
日的主題口號。
	 受疫情影響，學校未能全面上課；對外活動也暫停舉辦，大眾如非必要
也減少外出，免受風險，大會招募義工過程相當艱巨，籌辦過程出現前所未
有的困難。回想今年3月，籌委會曾經苦惱究竟繼續呼籲街上賣旗還是要取
消活動，進退兩難；回望卻見證上帝一直保守，感恩全港賣旗日圓滿結束，
善款得以保持，各單位蒙福。
	 播道兒童之家作為受惠單位之一，全力支持，積極參與，盼望捐款祝
福更多服務。社工及同工們亦教導孩子，關愛其他長幼需要。面對艱難的大
環境，播道兒童之家同工及孩子上下一心，一呼百應，不論是院內「慈善年
宵」義賣義演、同工作為線上及街上賣旗義工、出錢出力支持、呼籲其他企
業捐助等，都為着大會所需，一步一步出力。我們相信更多其他人及單位的
付出更大，深信大家同負一軛，為主作工。
	 籌募的過程，感恩亦有舊同工回院捐獻、院友回饋、企業及教友贊助金
旗及一長期支持企業全體員工捐款。賣旗日我們還在黃大仙這社區結連着與
街坊的情誼，當日街坊見到我們拿着旗袋，興奮表示「好耐未見過街上有賣
旗」，有些街坊更主動走來投入大額紙幣，令我們感到欣喜又感動。
	 得悉大會籌款結果，不論在
款額或參與人數，都感受到「欠缺
裏沒有還是夠」。感覺就像以色列
人出埃及時，在曠野沒有食物，耶
和華應許賜嗎哪，祂總在適時有供
應，恩典滿滿，更加提醒我們要感
恩，謙卑信服信靠祂。

為賣旗感恩 「欠缺裏沒有還是夠」

今年賣旗日雖然孩子留院，同工感恩仍可順利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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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你 疲 乏 無 力 時

總幹事心語

 多年前，我在加拿大牧會，每週主日崇拜後都設有午間愛筵，然後舉行

主日學。有一次聚會人數特別多，食物很快就吃光了，那天我就餓著肚子教

主日學。

    主日學下課後有三個約談，最後一個在黃昏五點，約談的對象是一位慕

道者。那次可說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個人佈道。那時我又睏又餓，眼皮不住

地要跌下來。約談快結束時，我問：「妳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一生跟隨祂

嗎？」她堅定地回答：「我願意。」我差不多整個身子彈了起來，不再睏也

不再餓了！

    事後我反思這事，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寬宏與體諒。只要真心愛祂，我們的

事奉無論有力無力，祂都悅納，祂都祝福！

 香港的教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疫情、經濟下行、政治變動和移民

潮，令不少傳道人和信徒都身心疲乏。上帝知道嗎？祂顧念嗎？

 上帝知道的。祂垂聽哈拿微聲的禱告（撒母耳記上一章），也保護在羅

騰樹下睡着的以利亞（列王記上十九章）。今天，祂同樣地愛你和顧念你！ 

「疲乏的，他賜氣力，無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輕人也會疲乏困倦，強壯

的人也會全然跌倒。但那些仰望耶和華的人，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像鷹一樣

展翅上騰；他們奔跑，也不困倦，他們行走，也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

29-31） 羅錫堅



播道同工知多少

開心的事
 感謝天父！在恩福堂事奉，給
我許多事奉空間。對於信主到成長也
是在小堂會的我，在這裡事奉開拓了
我眼界，亦有機會嘗試不同的事奉
崗位。教會雖大，只要用心感受，日
子久了，不難發現弟兄姊妹間的主內
情誼，感到很溫暖！尤其欣賞弟兄姊
妹在兼顧工作、家庭的同時，在教會
長期委身的付出，他們默默謙卑的服
侍，成為我的激勵！ 

播道情
 播道這宗派給我的印象是熱心傳
福音，之前參加了「學用AI動畫細說
生命點滴」，感受到導師透過網上科
技傳揚神愛的熱誠。近年，「播道會
宗派時事關注組」所舉辦的聚會，喜
見以聖經回應社會的變動和挑戰。

支持系統
 除了同心事奉的丈夫及母會的姊
妹外，非常感恩在恩福堂遇上幾位彼
此信任、坦誠分享生命軟弱和掙扎的
女同工，定期食飯、傾偈和禱告，悲

喜與共，成為事奉的加油站。

未來計劃
 一直對主日學教導有負擔，期盼
能透過持續教授主日學，並在生活中
實踐真理，成為弟弟兄姊妹的榜樣。
在教會主日學部事奉，感恩見證着
時代的變遷，盼望在未來日子，實體
主日學與網上主日學能夠並行發展，
又有更多靈命培育及職場信仰實踐課
程，祈盼弟兄姊妹以神話話落實在生
活中。

事奉的感受
 在充滿挑戰和紛亂的時代事奉
和牧養，有時也感到戰兢，常常問自
己：我憑甚麼可以帶領弟兄姊妹呢？
我深刻體會：帶領群羊非因我才能有
過人之處，而是關乎我生命的追求方
向。我期盼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是：
在任何景況下持守對耶穌基督單純的
信心；對自己、對別人常存真誠的
愛；以及在自己和別人生命中不斷發
現恩典，祂的同在成為最大的盼望。

黎素芳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十年




